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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會議立法會會議立法會會議立法會會議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  公共巴士服務條例》公共巴士服務條例》公共巴士服務條例》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動議的決議案動議的決議案動議的決議案動議的決議案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會在 2003年 1 月 22日舉行的立法會會

議上，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動議三項決議案。現謹附上有關決議

案，供議員考慮。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

立法會議程上。

2.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在動議上述三項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

演辭的中英文稿本亦一併附上。

立法會秘書

（陳欽茂代行）

連附件



《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 230 章 )第 5(3)(b)條 )

議決於 2002 年 10 月 22 日批出的授予龍運巴士有限公司在《 2001 年

路 表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令》 (2001 年第 72 號法律公告 )

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其後作出的任何命令所指明的路

經營公共巴士服務的權利的專營權在其整段有效期內，不受

《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第 V 部中第 27、 28、 29 及 31 條的規

限。



《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 230 章 )第 5(3)(b)條 )

議決於 2002 年 10 月 22 日批出的授予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在《 2001 年路 表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令》(2001

年第 74 號法律公告 )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其後作出的任

何命令所指明的路 經營公共巴士服務的權利的專營權在其

整段有效期內，不受《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第 V 部中第 27、

28、 29 及 31 條的規限。



《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 230 章 )第 5(3)(b)條 )

議決於 2002 年 10 月 22 日批出的授予城巴有限公司在《 2001 年路

表 (大嶼山北部及赤 角機場 )(城巴有限公司 )令》(2001 年第

75 號法律公告 )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其後作出的任何命

令所指明的路 經營公共巴士服務的權利的專營權在其整段

有效期內，不受《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第 V 部中第 27、 28、

29 及 31 條的規限。



主席女士：

我謹依照議程，動議通過我名下的決議案。

2. 署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本年十月二十二日批出為期九年十

一個月的新專營權給城巴有限公司（ "城巴 "）（機場及北大嶼山巴士路線

網絡）、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龍運 "），以及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

司（ "新巴 "）。上述的城巴和龍運的新專營權將由二零零三年六月一日起

生效，而新巴的新專營權則由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3. 《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第 26 至第 32 條列出利潤管制計劃的條款，

它們就專營巴士公司在其會計年度內可賺取的准許收益作出規定，有關的

准許收益是以專營巴士公司在有關會計年度內的固定資產平均淨值的百分

率計算。根據該條例第 5（ 3）（ b）條，除非立法會藉決議排除應用該等條

文，否則利潤管制計劃將適用於新的專營權。

4. 我們目前處理專營巴士公司調整票價申請的政策，是確保在廣大乘

客及巴士公司的利益之間能夠取得適當的平衡。我們在經諮詢立法會後於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確立了現時的巴士票價調整機制，以「經修訂的考慮多

方面因素做法」來處理調整巴士票價的申請，考慮的因素包括有關的專營

巴士公司自上次調整車費以來經營成本和收益的變動、其未來成本、收益

和回報的預測、專營巴士公司需要得到合理的回報率、市民的接受程度和

負擔能力，以及服務的質量。在上述的新專營權中，我們已加入條文，規

定專營巴士公司在申請調高或調低車費時，必須考慮以上因素。

5. 另外，目前所有現有的巴士專營權皆沒有准許收益的安排。我們在

與有關的專營巴士公司討論上述的新專營權時，亦清楚表明新專營權不會

有准許收益的安排。

6.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須使《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第 27、 28、 29 和

31 條不適用於上述的新專營權，而第 26、26A、30 和 32 條則會繼續適用，

原因如下：

（甲） 第 26 條，該條文為隨後各條文所使用的詞語作出定義；

（乙）   第 26A 條，該條文規定在確定與《公共巴士服務條例》或

專營權有關的經營成本或與服務相關的開支時，經濟罰則的

款額不得予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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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第 30 條，該條文使政府得以在專營權內，就專營巴士公司為

其專營權或與專營權相關而使用或持有的固定資產，指明折

舊率；及

（丁） 第 32 條，該條文規定專營巴士公司須應財政司司長的規定，

提供有關經營公共巴士服務的帳目和其他資料。

7. 我謹此陳辭，動議通過有關的決議案，使上述的豁免安排得以實

施。謝謝主席。


